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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财务顾问意见中的含义如下： 

首都机场集团： 指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上海新华闻： 指 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安徽国元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泰信托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华闻传媒、上市公司： 指 华闻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华闻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合作框架协议 指 首都机场集团与上海新华闻于 2006年 11月 15日

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首都机场集团与上海新华闻于 2006年 12月 18日

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首都机场集团与上海新华闻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06年 12月 21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权益变动、

本次投资 
指 首都机场集团通过与上海新华闻及其一致行动人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持有华闻传媒 252,357,140

股股份权益，并继续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或协议收

购增持股份并成为华闻传媒并列第一大股东的行

为 

民航总局 指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绪言 

根据 2006年 12月 21日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与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及安徽国元

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的股份转让协议，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合计受让了华闻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52,357,140股股份，占华闻传媒总股本的 18.554%，构成本次上市公司权益变动行为。 

在此之前，首都机场集团和上海新华闻于 2006年 11月 15日就在华闻传媒进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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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有关事宜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上海新华闻同意将其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华闻传媒 252,357,140股股份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予首都机场集团，同时首都机场集

团以不高于每股 6.5元的价格直接从市场购买 47,642,860股华闻传媒股份，首都机场集

团和上海新华闻并列华闻传媒第一大股东。 

同时，根据首都机场集团和上海新华闻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签署的《<合作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在 2007 年 1 月 12 日下午收盘之前，如果首都机场集团按前款规

定购买华闻传媒股份不足 47,642,860股，则上海新华闻将以协议转让的方式按不高于每

股 6.5元的价格向首都机场集团转让上海新华闻或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华闻传媒的部分股

份，转让数量等于首都机场集团实际直接从市场购买的华闻传媒股份数与 47,642,860

股的差额的一半，使首都机场集团、上海新华闻成为华闻传媒并列第一大股东。 

受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的委托，银河证券担任本次权益变动中首都机场集团的财务顾

问，发表财务顾问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5号）等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财

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经过审

慎的尽职调查，在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权益变动行为的基础上，就本次权

益变动出具财务顾问意见，以供广大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 

三、财务顾问声明  

本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与首都机场集团、华闻传媒以及本次权益变动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 

2、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首都机场集团提供。首都机场集团已向本财务顾

问做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

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负责。 

3、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方

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

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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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意见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本财务顾问重点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关于本次权益变

动的相关公告。 

四、银河证券对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对首都机场集团本次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在对首都机场集团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和认真阅读首都机场集团提供的相关资

料的基础上，本财务顾问认为《华闻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

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二）对首都机场集团本次协议收购华闻传媒股份目的的核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成立于 1988年，是隶属于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1999年 7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组成立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2002

年 11月 1日，经民航总局批准，以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为基础，联合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中国民航机场建设总公司、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共同

组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这是我国民航系统继成立三大航空运输集团公司和三大航空运

输服务保障集团公司后，成立的首家跨区域的机场集团公司。目前，首都机场旅客吞吐

量、飞机起降架次等均居全国机场业前列，是中国最大的门户机场。 

首都机场集团本次投资华闻传媒，拟借助上市公司平台整合首都机场集团下属媒体

和广告资源，实现多赢共赢的目标。首都机场集团通过进一步优化华闻传媒的公司治理

结构和资产结构，提高华闻传媒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提升华闻传媒的市场价值，

推进华闻传媒的发展，将华闻传媒做大做强，共同打造中国传媒行业蓝筹上市公司，使

之成为中国最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立体传媒集团之一。 

（三）对首都机场集团是否具备主体资格，是否具备收购的经济实力，是否具备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是否需要承担其他附加义务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义务

的能力，是否存在不良诚信记录的核查 

1、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成立于 2002年 11月 1日，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顺

义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天柱路 28 号楼，注册资本为 50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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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公司注册号码：1000001003254(2-1)，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222101128791，

经营范围：为中外航空企业提供地面保障服务，供应水、电、冷、能源动力；对下属企

业提供经营管理服务；柜台场租。 

截至本财务顾问意见签署日，首都机场集团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首都机场集团不存在负有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同时最近 3 年

没有违法行为，也没有涉嫌违法行为；最近 3 年内未发生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也不存

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本财务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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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认为，收购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的情形，

具备收购上市公司华闻传媒的主体资格。 

2、经核查， 首都机场集团最近 3年财务状况如下： 

财务状况简表                                             单位：千元 

年度 2005 2004 2003 

总资产 53,872,004 42,064,220 22,049,448 

净资产 16,895,293 14,160,237 9,052,570 

主营业务收入 9,060,992 6,455,092 109,147 

净利润 241,117 85,494 43,001 

净资产收益率     1.43% 0.60%  0.48% 

资产负债率 68.64% 66.34% 58.94% 

 

截止 2005年底，首都机场集团注册资本 50亿元，总资产 538.72亿元，净资产 168.95

亿元。2005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0.61亿元，利润总额 10.69亿元，净利润 2.41亿元。 

本财务顾问认为，首都机场集团资产规模大，经营效益好，具备收购华闻传媒的经

济实力。 

3、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自设立以来，稳健经营，取得了良好经营成果，公司管

理层具有较为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同时，首都机场集团为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0694.HK）的控股股东，具备管理上市公司的经验。 

4、经核查，本次协议收购中，首都机场集团不存在需承担其他附加义务的情况。 

5、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自成立以来经营稳定、盈利情况较好，按期偿还银行贷

款，诚信记录良好。 

本财务顾问经审慎调查、综合评审认为，首都机场集团具备收购的主体资格，具备

收购华闻传媒相应的经济实力，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不存在不良诚信记

录。 

（四）对首都机场集团的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收购人的

方式的核查 

首都机场集团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唯一股东为民航总局，民航总局为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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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国务院直属机构。 

（五）对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核查 

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本次以每股 3.2元的价格协议收购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华闻传媒 252,357,140股股份，合计金额为 807,542,848元。收购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华闻传媒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六）对首都机场集团是否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有关该证券发行人的信息披露

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以及该证券交易是否便捷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收购的收购价款均以现金支付，不存在以证券或其他非货币财产支付

收购款的情况。 

（七）对首都机场集团本次协议收购的授权和批准的核查 

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本次收购得到了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办公会议的批准，首都

机场集团于 2006年 11月 8日和 12月 18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形成决议同意本次协议

收购行为，并经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复原则同意。 

（八）对首都机场集团是否已对收购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作出安排，

该安排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的核查 

经核查，因过渡期较短，首都机场集团未对收购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作

出安排。 

（九）对首都机场集团提出的后续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首都机场集团将实施下述后续计划： 

1、在《<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后，首都机场集团承诺对北京首都机场

广告有限公司拥有的广告和媒体资源进行必要的整合，并在整合完成后将其首都机场广

告业务注入华闻传媒。 

同时上海新华闻承诺，在《<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后启动将陕西华商

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另外 31.25%股权等传媒业务注入华闻传媒的工作，并加快将华

闻传媒拥有的媒体和燃气之外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剥离，原则上在披露华闻传媒 2007年

度报告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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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都机场集团本次投资完成后，将向华闻传媒董事会推荐 3名董事人选，向华

闻传媒监事会推荐一名监事人选，对于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任期不作修改建议。 

除此以外，首都机场集团没有下述后续计划： 

1、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2、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3、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4、改变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5、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十）对首都机场集团所从事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

易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意见签署之日，首都机场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华闻传媒不存

在关联交易。若今后首都机场集团与华闻传媒产生关联交易，首都机场集团将严格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首都机场集团承诺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未来在中国法律要求的范围内不会与华闻传

媒形成同业竞争。 

（十一）对在收购标的上是否设定其他权利，是否在收购价款之外还作出其他补

偿安排的核查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首都机场集团受让华闻传媒合计 252,357,140股股份，占华

闻传媒总股本的 18.554%，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设定他

项权利的情形。 

根据首都机场集团提供的说明，首都机场集团未在本次协议收购的收购价款之外对

股份转让方做出其他补偿安排。 

（十二）对首都机场集团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收购

人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就其未来任职安排达成某种协议或

者默契的核查 

经向首都机场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了解、查询，在签署《权益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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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之日前 24个月内，首都机场集团未与华闻传媒及其子公司进行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华闻传媒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前述

交易已按累计金额计算）。在签署《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前 24个月内，首都机场集团

与华闻传媒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万元的交易。 

首都机场集团未与华闻传媒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其未来任职安排达成某

种协议或者默契，也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

契或者安排。 

（十三）对华闻传媒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对华闻传媒的

未清偿负债等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意见签署日，华闻传媒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不存在对华闻传媒的未清偿负债，不存在未解除华闻传媒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华闻传媒利益的其他情形。 

（十四）关于前 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 

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在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 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

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

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  

（十五）关于其他事项的核查 

1、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的财务资料，首都机场集团没有逾期未清偿的债务，首都

机场集团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2、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财务资料及首都机场集团的声明与承诺，首都机场集团及

其子公司最近 3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也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

失信行为。 

3、经核查首都机场集团及其控股股东的注册登记资料，其控股股东最近 2年未发

生变更。 

4、首都机场集团在中国境内除本次因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而持有华闻传媒

252,357,140股股份外，无持有其他境内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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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机场集团在中国境外除持有香港上市的北京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0694.HK）61.29%的股份外，无持有其他境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情况。 

首都机场集团持有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8%的股权，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是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目前拥有 23家营业部，业务涉及投资

银行、经纪、资产管理等多个方面。 

首都机场集团持有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98%的股权，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是

以信用担保为主要业务的专业担保机构，目前已为 99%以上的国际航协代理人提供了

经纪担保服务，同时为首都机场集团及外部单位提供各类专业化的担保服务。 

首都机场集团持有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 50%的股权，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

司是由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合资组建，通过专业顾问行销系统和

其他多元行销渠道提供人身、意外和健康保险方案。 

首都机场集团持有天勤保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10%的股权，天勤保险经纪（北

京）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保险经纪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提供风险

管理及咨询业务，并根据客户委托为其提供各类保险服务。 

此外，首都机场集团持有海南金元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19%的股权，持有中国民族

证券有限公司 19.98%的股权，持有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0%的股权。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首都机场集团的主体资格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具备本次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所需投资的资金实力，并具备经营管理上

市公司的能力；本次上市公司权益变动行为及后续计划，将有助于提高华闻传媒的核心

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提升华闻传媒的市场价值；首都机场集团已做出规范与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首都机场集团的本次投资行为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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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闻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意见盖章页）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